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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恒达仪器仪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（一）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（二）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3 年 2 月 12 日 

（三）诉讼受理日期：2023 年 2 月 12 日 

（四）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

（五）反诉情况：无 

（六）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 

2025 年 3 月 7 日，富阳区人民法院将本案转为正式立案，案号为（2025）

浙 0111 民初 4123 号，目前尚未开庭审理。 

 

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 

1、 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浙江恒达仪器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本身 

2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浙江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“浙江恒达仪器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检测仪

器生产项目门窗幕墙工程”的施工单位 

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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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9 月 10 日，原告与被告签订《浙江恒达仪器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环境

监测仪器生产项目门窗幕墙工程施工合同》。在施工工程中，被告使用了不符合

合同约定以及国家强制性标准的不合格产品，导致案涉工程不能完成竣工验收、

不能合法使用，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。双方经多次协商未果，遂诉至法

院。 

 

（三）诉讼请求和理由 

1、判决被告更换所有不合格材料直至工程验收合格并承担所有费用（包括

碳素结构钢、螺栓、螺钉、螺柱、铝复合板、玻璃、防火岩棉、铝单板。

因更换材料导致施工现场毁损的，被告应当恢复原状）； 

2、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9,478,500 元； 

3、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直接损失 1,025,500 元； 

4、判决被告赔偿原告间接损失 615,252.14 元； 

5、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房屋空置损失 27,570,000元； 

本案诉讼费、鉴定费、律师费、保全费、保全担保费由被告承担。 

 

三、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（一）调解情况 

民诉前调已结案，案号为（2023）浙 0111 民诉前调 939 号 

 

（二）其他进展 

1、2023 年 1 月 6 日，原告浙江恒达仪器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向被告浙江南方

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起诉讼，要求 

（1）被告更换不符合设计要求的材料（具体更换范围、种类、数量、批次

以鉴定结论为准），如被告不同意更换则赔偿该部分直接损失 100 万元（以鉴定

结论为准作调整）； 

（2）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人民币 300 万元； 

（3）本案诉讼费、鉴定费、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。 

2、2023 年 2 月 13 日，富阳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，案号为（2023）浙 01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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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诉前调 939 号。 

3、2024 年 9 月 3 日，原告提交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》，要求 

（1）被告更换所有不合格材料直至工程验收合格并承担所有费用（包括碳

素结构钢、螺栓、螺钉、螺柱、铝复合板、玻璃、防火岩棉、铝单板。因更换材

料导致施工现场毁损的，被告应当恢复原状）； 

（2）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9,478,500元； 

（3）被告赔偿原告直接损失 1,025,500元； 

（4）被告赔偿原告间接损失 615,252.14元； 

（5）被告赔偿原告房屋空置损失 27,570,000 元； 

（6）本案诉讼费、鉴定费、律师费、保全费、保全担保费由被告承担。 

4、2025年 3月 7 日，富阳区人民法院将本案转为正式立案，案号为（2025）

浙 0111 民初 4123 号，目前尚未开庭审理。 

 

四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，本诉讼尚未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提起诉讼系为依法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之举措，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

公司财务状况正常，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三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本次提起诉讼系为依法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之举措，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

公司财务状况正常，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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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和传票 

 

浙江恒达仪器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4 月 1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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